昌宁县动物卫生监督所2021年度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（2021年中央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项目）

根据《昌宁县财政局关于2021年部整体支出和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及财政绩效评价》（昌财发[2022]70）文件要求，为贯彻落实全面实施绩效管理，强化部门预算绩效管理责任，进一步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云南省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》(云财绩 [2020]11号)、《昌宁县贯彻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(昌办发[2021] 15号)文件相关要求，昌宁县动物卫生监督所结自身工作实际，认真开展县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，现将农经站2021年度项目绩效自评报告如下：
项目基本情况

昌宁县动物卫生监督所主要职责：贯彻执行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方针和政策；协助县主管局制定有关办法和措施，提出合理化建议；协助政府组织控制、扑灭重大动物疫情；承担全县畜牧兽医行政执法及业务培训和指导。负责全县动物防疫的监督，动物产品安全和兽药、饲料及饲料添加剂、兽用生物制品、实验室生物安全监管等工作。组织实施饲料、兽药的质量管理规范和无公害畜产品的产地认证及产品认证工作。依法实施全县动物及其产品检疫工作和监督管理工作，负责动物及其产品生产、加工、屠宰、流通等环节的监督。负责国内引进种用动物及其精液、胚胎、种蛋的检疫的审批。负责种畜禽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和草原法执法。负责全县动物动物诊疗机构、官方兽医、执业兽医、监督员、检疫员的管理。负责全县兽医执法体系和队伍管理；负责动物卫生监督执法人员培训，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和贯彻。负责全县检疫及防疫监督执法的证、照、章、标志、标识的计划、订购、发放、保管、使用及监管。负责动物卫生监督信息报告，负责动物标识管理、疫病可追溯体系建设及管理；指导、监督全县动物防疫临时监督检查站监督业务工作。负责动物养殖、动物及动物产品生产、经营、加工、流通、动物诊疗、隔离、无害化处理等场所动物防疫条件审核和监督工作。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二、项目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
1.前期准备工作：成立昌宁县动物卫生监督卫生监督所整体绩效和项目自评领导小组，负责单位财政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开展。成立以所长王晓烽为组长，副所长杨赛伟、杨会华为副组长、办公室负责人褚绍丽、会计赵昀，出纳段文洁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开展此项工作。

2.组织实施：（1）召开绩效自评工作小组会议，安排布置项目绩效评价工作；（2）明确职责分工，确定绩效自评方式；（3）按进度报表情况随机抽查，检查工作质量，开展项目绩效自评；（4）随机抽取养殖户进行满意度调查；（5）根据抽查结果汇总上报相关数据和撰写自评报告。

三、项目绩效实现情况

（一）项目资金情况

1．项目资金到位情况。

2021年中央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2万元（属中央补助项目资金）。
项目资金执行情况。

2021年中央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总收入2万元，总支出1.83万元，其中：办公费1.07万元（支付动物检疫证章款），差旅费支出0.76万元，未使用项目资金0.17万元。
项目资金管理情况。

切实加强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，本着专帐核算、专款专用的原则，安排使用好专项经费，严格执行财经纪律，财务制度。根据《昌宁县财政局关于2021年部门预算批复》（昌财发[2021]1号）执行。明确责任，规范资金管理，加快执行进度，确保项目任务按质按量完成。
（二）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

1．产出指标完成情况。

工作情况完成率100%，指标值100%，完成质量满意，完成的各项工作情况：

一是抓实检疫工作，确保群众吃上“放心肉”。规范生猪定点屠宰，7月底全部关停13乡镇的生猪集中宰杀点，统一到昌宁县粮荣屠宰加工有限公司宰杀，冷链配供，截止10月20日，全县共屠宰检疫生猪5.2万头，销毁病害猪101头，计9090千克。屠宰检疫率和无害化处理率均达100%。。规范动物产地检疫，截止10月20日，产地检疫生猪28.03万头，牛0.52万头，鸡6.89万羽，鸭0.07万只。省内动物产品出证74.1万千克，省外动物产品出证1.2万千克。三是动物卫生监管到位，建立健全专人联系规模养殖场监管制度，与115户规模养殖场（户），13乡镇农业中心签订《动物卫生监督责任书》，签订率达100%，完成规模养殖场《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年审59个；兽药GSP兽药认证64户、协助办理《兽药经营许可证》21个；《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》换证考评2家；活畜禽运输车辆备管理152辆；送检兽药8个批次，全部合格。确保畜禽养殖安全；四是抓实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。屠宰场、规模养殖场均设有无害化处理化尸池，均严格按照行业要求开展无害化处理。散养户监管依托县、乡、村、社四级监督主体，严格监督散养户落实防疫主体责任，采取深埋、消毒的方式开展无害化处理。
2．效益指标完成情况。

根据上报数据2021年此项目进展顺利，至2021年底预期目标完成100%，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，工作完成度为优。
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。

2021年动物卫生监督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，但是在日常工作中偶尔会出现服务态度不到位的的情况，结合各项指标完成率自评满意度指标为满意。
绩效目标未完成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
2021年动物卫生监督工作按时、按质、按量，完成年初既定目标任务。下一步动物卫生监督相关工作，将严格按照目标任务、依法依规和行业技术标准不断完善不足之处。
绩效自评结果

2021年昌宁县动物卫生监督所工作按时、按质、按量完成年初既定的动物卫生监督工作。切实抓实动物疫病防控、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、畜牧科技推广、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、饲草饲料生产、畜牧产品加工流通六方面工作。畜牧业生产、经营现代化体系构建工作有序推进，产业创新力、生产力和市场竞争力稳步提升，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。

1.坚持项目决算审计制度。2.坚持项目绩效评价制度。3.坚持项目定期检查制度。绩效自评为98.3分。

结果公开情况和应用打算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和《云南省生猪屠宰条例》规定，抓实检疫监管，确保产品安全。一是突出源头环节监管，全面规范养殖生产投入品管理；二是进一步规范生猪定点屠宰加工经营，严格执行宰前、宰后检疫及病死猪、不合格猪肉无害化处理制度，确保上市生猪定点屠宰率、屠宰检疫率达100%；三是全面加强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监管工作。四是全面开展生猪产品外运工作。
七、绩效自评工作的经验、问题和建议

（一）年初制定工作方案，根据年初工作安排文件明确工作内容，完成时间、方案说明、报送要求及方式、组织领导、保障措施等。抓好疫病防控，巩固保护屏障，抓实检疫监管，确保产品安全。

（二）成立领导小组。为使绩效评价工作顺利开展，成立绩效评价工作组，负责整个评价工作的组织、协调和具体实施。将绩效自评工作纳入常态化。
八、其他需说明的问题

本单位没有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。

附件：2021年中央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绩效目标表
昌宁县动物卫生监督所
2022年6月6日
